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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缴存决定书

武公中限缴决〔2025〕130号

限期缴存人：武汉万达德贡演艺有限公司，现注册地址：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东湖路138号-2栋（汉街汉秀剧场），法定代表人：黄国斌。

经查，你单位违反了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、《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存在逾期不缴或少缴住房公积金情形，未按规定为刘万真等5名职工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。现根据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规定，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以下义务：

为你单位刘某某等5名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共计144175.19元，补缴明细见附表，具体利息金额以你单位实际履行之日为准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向武汉市人民政府或通过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https://xzfy.moj.gov.cn/、司法部“掌上复议”微信小程序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拒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中心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系人：董喆  联系电话：027-87234201
（一式三份，被投诉单位、投诉职工、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执一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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